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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服務時間 

提供 24小時手語翻譯服務，惟夜間(20時至隔日上午 8時)服務限緊急、臨時突

發性案件(指緊急醫療、警政偵訊、災害、交通)。 

貳、服務對象 

團體：各機關、警政司法機關、各級學校、醫療院所等公共服務機關(構)或依法

登記之非營利組織、聘有聽語障者或併聽語障之多重障礙者之公司行號。 

個人：領有身心障礙手冊或證明之聽語障者或併聽語障之多重障礙者及其家屬。 

叁、服務範圍 

一、彰化縣市轄內。 

二、若聽語障者有需要者，則視人力調度情形可擴大至外縣市。 

肆、服務內容 

一、醫療服務，如手術、生產、門診、化療、復健、療育、一般健康檢查等。 

二、司法、警政、交通服務，如司法訴訟、警察局報案、涉及刑事案件之交通事故、

警政及司法偵查事務等。 

三、教育服務，如親師座談會、家長會或學校日活動等。 

四、活動服務，如公務機關或民間立案非營利團體對外辦理公益活動、研習或受政府

委託知民間單位辦理之職業訓練、社會參與活動，如：展覽、演講、活動參訪及

成長性課程。 

五、會議服務，如重大政策會議、公聽會、法規修訂會議、一般會議、協調會、記者

會等。 

六、洽公服務，如公務機關洽辦事務或陳情、申訴等。 

七、福利服務，如社工員訪視、輔導案件、ICF需求評估及心理諮商輔導等。 

八、就業服務，如求職面談等。 

※以上服務不包括非營利組織辦理會員大會及理、監事會議、內部訓練以及涉及私人商業利益者。 

伍、申請方式 

一、一般案件：申請人應檢具申請書、身心障礙手冊及相關文件於 3個工作天前向本

會提出申請，本會受理申請後即進行審核，並將審核結果通知申請人。 

二、（夜間）緊急案件、臨時突發性案件，可隨時提出申請，由本會視人力許可調派

或轉介。 

陸、注意事項 

一、本項申請完全免費。 

二、本服務不提供私人商業利益及團體內部會議（如理監事會、會員大會、內部會議…

等） 

三、各項會議、活動，時間若超過兩小時，需有二位以上手語翻譯員輪替。 

四、請於欲服務日期之三個工作天前向本中心提出申請，若為臨時及緊急性之申請(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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急診、警政…)本中心將視人力許可調派或轉介之。臨時緊急性申請需配合補進行

申請事宜(申請案受理及派任以本中心同意為準，若自行連絡手譯員到場服務將不

屬本中心派任案)。 

五、夜間服務限緊急、臨時突發性事務(指緊急醫療、警政偵訊、災害、交通)，非上

述情況將協調於上班時間再調派翻譯員提供服務。 

六、若服務項目內容有任何變動，請務必提前告知，若歸責於申請單位或申請者未事

先告知而暫停服務者，將請申請單位或申請者酌予給付手譯員案件臨時取消車馬

費兩百元。 

七、申請單位不得指定手語翻譯員，出任服務由本中心依案件屬性分級進行派任。除

非有特殊需求，則須經由本中心評估同意。 

八、申請者（單位）請詳細評估所需服務時間，若因現場突發狀況需延長服務時間時，

請洽本會承辦人員協商，切勿自行要求手語翻譯員留駐，以免影響其個人行程及

本會作業。 

九、檢附文件部分 

個人申請：申請表應檢附身心障礙手冊或證明影印本 

單位申請：申請表需蓋上單位關防、職章或統一編號章 

申請服務項目： 

就醫申請，請附上就醫掛號單、批價單或藥袋。 

各類會議，請於申請時附上開會通知單（含會議流程）等。 

各類活動、會議、講座、研習，請於申請時附上流程或簡章。 

＊本服務不提供私人商業利益之申請及非營利組織內部會議（如理監事會、會員大會、機構

內部訓練…等）。 

十、服務後請於三個工作天內將申請書正本、檢附文件正本或影本以及服務回饋表正

本寄回至手語翻譯窗口。 

十一、若無於服務後三個工作天內將申請書正本、檢附文件正本或影本以及服務回饋

表正本寄回至手語翻譯窗口，當次服務費用應由申請人（個人／單位）負擔。 

 

申請表格備索，請洽社團法人彰化縣聾人協會索取填寫，或於網站下載使用，本會之

網站 http://www.chnad.artcom.tw/ 
 

電話：04-8834670     傳真：04-8834680     

簡訊：0911-902680 

Email：sign949596@gmail.com   

 

受理單位名稱：社團法人彰化縣聾人協會 

承辦人：林子期  

住址：522彰化縣田尾鄉北曾村福德巷 343號 

 


